	新北市熱泵裝修職業工會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章程依據工會法及工會法施行細則和有關法令之規定訂定。
第　二　條：本會定名為新北市熱泵裝修職業工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本會以互助合作聯絡感情，保障會員權益，發展會員福利，增進會員知能，改善勞動條件及生活，並協助政府推行政令為宗旨。
第　四　條：本會以新北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29號7樓。
第二章      任　務
第　五　條：本會任務如下：
1.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2.勞資爭議之處理。
3.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
4.勞工政策與法令制定及修改之推動。
5.勞工教育之舉辦。
6.會員就業之協助。
7.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8.工會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9.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辦。

10.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之編制。

11.合於第3條宗旨及其他法律規定之事項。

第三章      會　員
第　六　條：凡在新北市境內從事熱泵及相關產品裝修作業之勞工年滿十六歲以上之男女，均應依法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　七　條：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為本會之會員：
（一）受禁治產權宣告者。
（二）無行為能力者。
（三）離職轉業者。
第　八　條：會員入會應填申請書及工作切結書，經理監事調查屬實，提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繳費後准予入會，但理事會在休會期間無法審查應授權常務理事調查屬實後，可先行核准入會提下次理事會追認。
第　九　條：會員非因離職不得退會或受永久停業處分者不得退會，退會時應將退會情形彙報
               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第　十　 條：會員(代表)有發言、表決、選舉、被選舉、罷免等諸權，及其他依法應享權益。
第  十  一  條：會員如不依法繳納會費、勞保費、健保費者，由本會以電話或掛號信函限期催繳後逾期二個月以上者仍不繳納時，由本會造具欠費清冊呈呈勞、健保局建檔列管，並提會員（代表）大會行使除名、退會程序後再報轉勞、健保局辦理退保。
第   十 二  條：會員須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決議案，並按章繳納會費、勞保費及健保費之義務。
第  十 三  條：會員違反本會章程、決議案或因不法情事，致妨害本會名譽、信用，由監事會監查屬實者，得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警告、停權、除名之處分，須經出席會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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